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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1.9修訂
1、 依據本校家長會111年9月21日常務委員會決議，成立此獎勵學金。
2、 此獎勵學金由第42屆家長會常委組成審查委員會審議，由本校家長會會長擔任召集人。
3、 本獎勵學金之經費來源，由本校家長會將當年度家長會經費結算於7月31日，提撥結餘二分之一做為基金主要來源，並存入家長會專戶中。
4、 本獎勵學金主要作為本校九年及獎勵其認真向學，努力有成，考取武陵高中學生為資格。
5、 申請資格:教務處將主動於會考後，計算會考成績點數，符合申請條件學生，協助申請。
6、 申請時間:每年會考成績公告後一周。
7、 申請方式:本校教務處直接造冊發放。
8、 獎勵金額:公告成績為5A學生，發放獎勵金(當年度運動會募款金額總數之0.5%)；倘錄取武陵高中，另外發放獎勵金(當年度運動會募款金額總數之0.5%+3000)。
9、 此辦法經家長會常委會審議通過後，公告實施，修改亦同。




